
化學工程系114學年度第一學期 

修習 EMI 課程獎勵申請表 

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
 

個人資料(必填) 

系級: 姓名: 學號： 身份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E-mail: 檢定名稱/成績: 檢定日期: 

郵局帳號： 

分局： 

戶名： 

申請項目(請勾選) 

大學部一年級：培力英語檢定成績達 CEFR B2 (相當於 TOEIC>785 ) 以上 

 ☐ 修 1 門 EMI 課程並學期成績及格者，獎助學金 2,000 元。 

 ☐ 修 2 門 EMI 課程並學期成績及格者，獎助學金 3,000 元。 

 ☐ 修 3 門 EMI 課程並學期成績及格者，獎助學金 4,000 元。 

大學部二年級以上：培力英語檢定成績達 CEFR B2 (相當於 TOEIC>785 ) 以上 

 ☐ 修 2 門 EMI 課程並學期成績及格者，獎助學金 3,000 元。 

 ☐ 修 3 門 EMI 課程並學期成績及格者，獎助學金 4,000 元。 

其他 

 ☐ 無修習 EMI 相關課程，培力英語檢定成績達 CEFR C1 ( 相當於 TOEIC>945 ) 以

上，無獲得語言中心獎勵者，獎助學金 4,000 元。 

申請雙語化學習證書： 

☐畢業前共修滿 16學分 EMI 課程，頒予「雙語化學習 E1 等級證書」以資鼓勵。 

☐畢業前共修滿 32學分 EMI 課程，頒予「雙語化學習 E2 等級證書」以資鼓勵。 

☐畢業前共修滿 64學分 EMI 課程，頒予「雙語化學習 E3 等級證書」以資鼓勵。 

☐畢業前共修滿 98學分 EMI 課程，頒予「雙語化學習 E4 等級證書」以資鼓勵。 

☐畢業前共修滿 128學分 EMI 課程，頒予「雙語化學習 E5 等級證書」以資鼓勵。 

◎申請雙語化學習證書須提供英文名字(同護照)。 

修課明細 

序號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◎請依成績單課程順序填寫，並用螢光筆劃記標出，以利核對。 

◎當學期修習合格課程僅限當學期提出申請。 



備註 

1. 以上申請條件須至少修習 1門化工系 EMI必修課程，其他可修習化工系開設之 EMI選修課及台

灣科技大學 EMI通識課。 

2. 申請培力英語檢定成績 CEFR C1 ( 相當於 TOEIC>945 ) 者，若有修習 EMI 課程，可依前兩項

條件申請修課獎學金。 

3. 申請文件： 

請檢附申請表、學生證影本、培力英檢證明影本(考取時間須為大學就學四年期間)、114-1學期之

成績單及郵局存簿封面影本。 

4. 申請日期：請於115年01月26日前申請，逾時不予受理。 

5. 申請文件郵件信箱：anna1005@mail.ntust.edu.tw 王淑玲小姐 

6. 繳付證件或成績證明如有偽造，即撤銷獎學金領取資格，並依校規懲處。 

7. 如有其他疑問，請洽 E2-205-2辦公室或 e-mail: anna1005@mail.ntust.edu.tw 詢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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